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招标比选原则和标准
一、评标原则
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时根据报价、各项服务因素对投标人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价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因素：
服务实施方案与招标文件招标需求的响应程度；
服务实施方案的合理性；
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和方案的合理性；
服务安全性、保密性、稳定性措施和方案的合理性；
本项目服务人员配备情况；
为保证服务的顺利实施所提供的相应设备情况；
付款条件；
财务状况和经营信誉；
投标人提供的其它内容和条件；
评标委员会认为有关本项目的评审因素。

二、评标标准
	评 分 因 素
	分 值 分 配

	配 置 部 分
	40分

	价 格 部 分
	30分

	附 加 部 分
	30分

	合  计
	100分


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2023年物业服务项目比选评分表

　

1、配置部分（满分40分）

	序号
	项目
	标准（分）
	评分标准
	评定分值（分）
	
	
	

	1
	同类

项目经验
	5
	有同类项目执行经验,项目执行较好的。
	4-5
	
	
	

	
	
	
	有类似项目执行经验，项目执行符合要求。
	0-3
	
	
	

	
	
	
	无相关执行经验。
	0
	
	
	

	2
	管理服务水平
	30
	管理服务水平较高，满足日常办公需求。
	20-30
	
	
	

	
	
	
	管理服务水平一般，基本满足日常办公需求。
	10-20
	
	
	

	
	
	
	管理服务水平较差，不能满足需要。
	0—10
	
	
	

	3
	企业资质
	5
	相关企业资质或其他证书。
	0-5
	
	
	


2、价格部分（满分30分）

	序号
	项目
	标准（分）
	评分标准（计算方法）
	评定分值（分）
	
	
	

	1
	项目报价
	30
	（1）合格投标人的有效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30，得分保留整数部分。

（2）评标基准价=最低的有效投标报价。

（3）本标案例预算价格为99.9703万元，本标案例预算价格-20％（含）以内的为有效投标报价，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为79.97624万元。

（4）评标委员会有权判定合格投标人明显低于成本的报价是无效报价，经评标委员会判定合格投标人的报价为无效报价的，将不计入基准价计算。

（5）投标报价被判定为无效报价的，此项得分为10分。
	最高不超过30分
	
	
	　


3、附加部分（满分30）

	序号
	项目
	标准（分）
	评分标准（计算方法）
	评定分值（分）
	
	
	

	1
	附加服务
	30
	在下述第二档基础上，有其他特色附加服务的。
	20-30
	
	
	

	
	
	
	能够提供高于基本标准的附加服务。
	15-20
	
	
	

	
	
	
	能够提供行业基本服务。
	10-14
	
	
	


注：对比选文件不响应的项目，该项目得分“0”

参评人员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日　期：

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2023年物业服务项目采购评标统计
	投标单位
	　　配 置 部 分
　　（40分）
	价 格 部 分
（30分）
	附 加 部 分

（3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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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人员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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